关于《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高端医疗器械

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废止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粤府函〔2020〕82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打造制造强市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规〔2021〕1号）、《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深府〔2022〕1号）、《深圳市培育发展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精神，促进光明区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先行区，我区于2023年3月印发实施《深圳市光明区关于支持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光府规〔2023〕6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二、废止原因

为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要求，结合《深圳市光明区司法局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我局组织开展本单位起草或者实施的现行有效的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经清理，拟按程序废止《若干措施》，后续将结合光明区实际制定新的相关文件政策，支持医疗器械产业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与市场推广、平台支撑与临床试验等，着力提升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与竞争力，推动医疗器械产业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